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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侵權責任法概說(下) 

 
黃  茂  榮 *

 

 

 

玖 賠償方法 

 

一 概 說 

 

關於損害賠償的方法，歸納之，向有回復原狀及金錢賠償之分。回復原狀與

金錢賠償的區別不在於其給付之內容。當其皆以金錢為給付內容時，其區別在於

其應給付金額之計算基礎。在回復原狀以為回復原狀所需之金錢為計算基礎（臺

灣民法第二百十三條第三項：「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

回復原狀。」§ 249 II BGB 參照），而金錢賠償以因受有損害而產生受害標的之市

場價值的減少為計算基礎。 

關於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亦即賠償方法，規定于侵權責任法第十五條。按

其規定之承擔方式的性質可區分為： 

（一）消極請求權：（1）停止侵害；（2）排除妨礙；（3）消除危險。同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侵權行為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被侵權人可以請求侵

權人承擔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該規定為上引消極請求

權之效力規定。 

（二）回復原狀：（1）返還財產；（2）恢復原狀；（3）賠禮道歉；（4）消

除影響、恢復名譽。 

（三）金錢賠償：賠償損失。（1）同法第十九條規定「侵害他人財產的，財

產損失按照損失發生時的市場價格或者其他方式計算。」就財產之侵害，該條不

但規定得請求以金錢賠償損失，而且規定其「財產損失按照損失發生時的市場價

                                                
* 司法院大法官、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兼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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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或者其他方式計算。」（2）「損害發生後，當事人可以協商賠償費用的支付方

式。協商不一致的，賠償費用應當一次性支付；一次性支付確有困難的，可以分

期支付，但應當提供相應的擔保」（同法第二十五條）。 

因為同法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以上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可以單獨適用，

也可以合併適用。」所以，並無臺灣民法關於損害賠償之方法應以回復原狀為原

則，必須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回復原狀，而逾期不為回復，或不能回復原狀

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債權人始得請求以金錢賠償其損害的限制 21。在此背景

下，臺灣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規定：「不法毀損他人之物者，被害人得請求賠償

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有賦予被害人選擇以回復原狀或金錢賠償為損害賠

償方法的意義。侵權責任法因有第十五條第二款的上引規定，該選擇權本來自始

一般的存在。必須厘清者為：請求按市場價格或者其他方式計算財產損失並予賠

償後，被害人在財產上不得再請求回復原狀。反之，如先請求回復原狀，而在窮

盡回復原狀之方法後，受侵害之財產之市場價值如尚不能完全回復，有補充的利

用金錢賠償予以賠償的必要性 22

侵害他人人身權益時，依第三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二條，應對被侵權人賠

。當中顯示：在具體案件要確切計算財產損失之困

難。其共同困難首先是：損害事件發生前，受害財產之市場價值的鑒定；其次是，

原狀的回復，衡諸其市場價值實際上可能有不足或超過的問題。其不足或超過皆

有必要透過金錢找補的方法，使之恰如其分。 

                                                
21
 台灣民法第二百十三條「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

害發生前之原狀（第一項）。因回復原狀而應給付金錢者，自損害發生時起，加給利息（第二項）。

第一項情形，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第三項）。」第二百十

四條「應回復原狀者，如經債權人定相當期限催告後，逾期不為回復時，債權人得請求以金錢賠

償其損害。」第二百十五條「不能回復原狀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以金錢賠償其損害。」德

國民法§§ 249~251 之規定內容與上引台灣民法的規定大致相同。一樣規定賠償方法以回復原狀為

原則。惟因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所謂以回復原狀為原則的

規定，對於債權人的限制微乎其微。論諸實際，得請求回復原狀可謂是特別保護債權人的規定。

例如德國民法§25 II 規定：「回復原狀只能以不成比例之費用達成者，賠償義務人得以金錢賠償

債權人。醫治受傷之動物所需費用縱使顯然超過其價值，亦不即得認定為不成比例。」 

22
 黃茂榮，技術性貶值與交易性貶值，收錄於民事法判解評釋，1985/ 10, 頁 369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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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因此造成之財產損失及嚴重精神損害。含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權益被侵害而

使自己受到的損害，皆由侵權人承擔責任（第二十三條）23

被侵權人死亡之賠償金的計算：（1）計算標準：因同一侵權行為造成多人死

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第十七條）。（2）「被侵權人死亡的，

其近親屬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被侵權人為單位，該單位分立、合併的，

承繼權利的單位有權請求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被侵權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權人

醫療費、喪葬費等合理費用的人有權請求侵權人賠償費用，但侵權人已支付該費

用的除外。」（第十八條）。 

。被侵權人的財產損失

難以確定，侵權人因此獲得利益的，按照其獲得的利益賠償；侵權人因此獲得的

利益難以確定，被侵權人和侵權人就賠償數額協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的，由人民法院根據實際情況確定賠償數額（第二十條）。侵害他人人身者應賠

償受害人之財產上的損害，含增加之費用（例如醫療費、護理費、交通費等為治

療和康復支出的合理費用）及減少之收入（例如因誤工減少的收入）。造成殘疾

的，還應當賠償殘疾生活輔助具費和殘疾賠償金。造成死亡的，還應當賠償喪葬

費和死亡賠償金（第十六條）。 

 

二 精神損害賠償：  

 

關於精神損害的賠償，德國民法§253 規定：「僅在法律規定的情形，得請求

以金錢為非財產上損害的賠償（第一項）。因侵害身體、健康、自由及性自主而

應賠償損害者，亦得請求其以金錢為非財產上損害之合情的賠償（第二項）。」

該條第二項的規定為新增，用以取代經刪除之§ 847。移動該規定之體系位置的理

由為：§ 847 在體系上屬於侵權行為法。所以，由該規定之體系位置導出，只有在

成立侵權行為的情形，始得請求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體系位置經移動至§253 II，

使之成為關於損害賠償之債的一般規定後，亦可適用至侵害身體、健康、自由之

                                                
23 第二十三条後段規定：「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

适当补偿。」該情求權的性質屬於無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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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責任 24

 

。另§ 847 原得自為非財產上損害之請求的規範基礎。而§253 II所定之

請求權，依附於加害人「因侵害身體、健康、自由及性自主而應賠償損害」的前

提要件，始依該項規定，被害人「亦得請求其以金錢為非財產上損害之合情的賠

償。」侵權責任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態樣接近於德國民法§ 847。惟因侵權責任法

兼對侵權行為責任及危險責任加以規定，且第二十二條規定于第二章關於責任構

成及責任方式中，所以無該條規定對於危險責任之適用性的疑問。對該問題，臺

灣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一規定：「債務人因債務不履行，致債權人之人格權受

侵害者，准用第一百九十二條至第一百九十五條及第一百九十七條之規定，負損

害賠償責任。」該規定使侵權行為法中關於人格權之保護規定的適用範圍，含財

產上損害及非財產上損害之賠償，擴大至債務不履行。 

拾 侵權責任之減免事由 

 

侵權責任之減免事由主要有：（被侵權人）與有過失、損益相抵、衡平酌減 25

其他免責事由：（1）不可抗力：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因不可抗力造成他

人損害的，不承擔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不可抗力指「不能預

。

關於與有過失：（1）侵權責任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

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2）同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損害是因受害

人故意造成的，行為人不承擔責任。」雖有上述與有過失之責任減免的一般規定，

侵權責任法還是在許多具體之侵權責任的個別規定中重申被侵權人與有過失者，

減免侵權人之責任的規定（同法第七十條至第七十三條、第七十八條）。 

                                                
24 Medicus/ Lorenz, Schuldrecht I, Allgemeiner Teil, 18. Aufl., 2008 München, Rn. 698. 

25
 台灣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一：「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

應扣除所受之利益。」第二百十七條：「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

償金額，或免除之（第一項）。重大之損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

怠於避免或減少損害者，為與有過失（第二項）。前二項之規定，於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

有過失者，準用之（第三項）。」第二百十八條：「損害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如其賠償

致賠償義務人之生計有重大影響時，法院得減輕其賠償金額。」其中衡平酌減的規定與無過失之

衡平責任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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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之客觀情況」（民法通則第一百五十三條）。所以只有

在法律規定課以無過錯責任的情形，才可能同時規定，賠償義務人就不可抗力造

成他人的損害，亦應負賠償責任。（2）正當防衛：侵權責任法第三十條規定：「因

正當防衛造成損害的，不承擔責任。正當防衛超過必要的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

害的，正當防衛人應當承擔適當的責任。」（3）緊急避險：同法第三十一條規定：

「因緊急避險造成損害的，由引起險情發生的人承擔責任。如果危險是由自然原

因引起的，緊急避險人不承擔責任或者給予適當補償。緊急避險採取措施不當或

者超過必要的限度，造成不應有的損害的，緊急避險人應當承擔適當的責任。」

上述情形之所以不承擔責任，在不可抗力因無不法行為；在正當防衛及緊急避險，

雖原有不法行為，但因有阻卻違法事由，而最後不論為不法。然阻卻違法事由雖

因可阻卻違法要件之該當，而不構成侵權行為，但因正當防衛或緊急避險而使自

己或他人免于原來可能發生之損失，而得到財產利益時，是否可構成非給付性的

不當得利，仍有探討餘地。 

 

拾壹 特殊侵權行為 

 

一 產品責任 

 

第五章關於產品責任之各規定間的邏輯關係為何，值得推敲： 

第四十一條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生產者應當承擔侵權

責任。」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

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該二條規定首先明白的可分別解釋為生產

者與銷售者之侵權責任的規範基礎。前者，並不以生產者有過錯為要件，而後者，

以銷售者有過錯為要件。如銷售者不能指明缺陷產品的生產者，也不能指明缺陷

產品的供貨者，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在這種情形，

銷售者之侵權責任相同於生產者，亦不以有過錯為要件。 

因上開條文未規定其請求權人，所以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因產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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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造成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向產品的生產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產品的銷售

者請求賠償。」以被侵權人為前開二條規定之請求權人。如果該項之規範目的限

於厘清前二條規定之請求權人，一時問題不大。惟如就其文字解讀為：單獨引用

該項規定，而不並同前二條規定，亦已足夠充為被侵權人對於產品的生產者或產

品的銷售者請求賠償的規範依據，則不論是產品的生產者或是產品的銷售者對於

被侵權人皆應負無過錯的責任。 

為避免上述解釋上的疑義，上述規定宜整合為：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依第

四十一條向產品的生產者請求賠償，也可以依第四十二條向產品的銷售者請求賠

償。」如生產者與銷售者依該條規定皆應負賠償責任，則結果上而者就該損害所

負之賠償責任為連帶債務。蓋被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生產者與銷售者）中之一

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二百七十三條第

一項參照）。 

第四十三條另規定：「產品缺陷由生產者造成的，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

產者追償（第二項）。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的，生產者賠償後，有權

向銷售者追償（第三項）。」第四十四條規定：「因運輸者、倉儲者等第三人的

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

第三人追償。」這些規定屬於生產者、銷售者及運輸者、倉儲者等間之內部關係

的追償規定。必須注意者為：運輸者、倉儲者因與產品購買人間無直接或間接之

交易關係，所以不負產品責任。 

第四十五條規定：「因產品缺陷危及他人人身、財產安全的，被侵權人有權

請求生產者、銷售者承擔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等侵權責任。」核其內容兼有瑕疵

的除去義務，及以人身、財產權為基礎之侵害除去或防止的義務 26

                                                
26 台灣民法第十八條第一項規定：「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

得請求防止之。」另關於所有權人或占有人之物上請求權，亦有類似的規定。例如民法第七百六

十七條：「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

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第一項）。前項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物權，

準用之（第二項）。」第九百六十二條：「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還其占有物；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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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規定：「產品投入流通後發現存在缺陷的，生產者、銷售者應當

及時採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未及時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補救措施不力造成損

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本條規定對於生產者對被侵權人之民事責任無所增

減。然對於銷售者則新增一項應負責之事由。銷售者如違反本條規定，除應依本

條規定對於被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外，是否論為，在這種情形亦屬於「因銷售者

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這對於銷售者賠償後，是否有權向生產者追償；或生

產者賠償後，是否有權向銷售者追償有重要意義。在範圍上，應認為銷售者僅對

其銷售對象有採取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的義務。蓋銷售者有可能較生產者知悉

向其購買者為誰。銷售者違反該義務時，生產者對被侵權人賠償後，有權向銷售

者追償。生產者本來即知有缺陷者，銷售者賠償後有權向生產者追償。然倘依交

易習慣或事實上銷售者不知向其購買者為誰時，應由生產者透過適當的方法公佈

警示、召回等補救措施之相關消息，由銷售者配合召回。銷售者配合召回所發生

之費用及經代銷的收益損失，生產者應予補償。 

第四十七條規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

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本條規定對於生產者

單純為其民事責任之加重規定，而對於銷售者，則在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之外新增

應負責之事由。兩相比較，可以發現，就財產的侵害，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未將「明

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銷售」包括進來，有不盡周全之處。是故，該項宜修正為：

「因銷售者的過錯使產品存在缺陷，或因銷售者明知產品存在缺陷而仍然銷售，

造成他人損害的，銷售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蓋如無該修正的規定，對於銷售

者在無一般侵權責任的情形，難以對其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 

 

二 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 

 

第四十八條規定：「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

                                                                                                                                          
有被妨害者，得請求除去其妨害；占有有被妨害之虞者，得請求防止其妨害。」這種請求權不是

損害賠償請求權，不以加害人有故意或過失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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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關規定承擔賠償責任。」 

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的情形，依第四十九條：「因租賃、借用等情

形機動車所有人與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時，發生交通事故後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

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保險責任限額範圍內予以賠償。不足部分，由機動

車使用人承擔賠償責任；機動車所有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過錯的，承擔相應的賠償

責任。」機動車所有人有機動車強制責任保險的投保義務 27

「以買賣等方式轉讓拼裝或者已達到報廢標準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

損害的，由轉讓人和受讓人承擔連帶責任」（第五十一條）。該責任以違反關於

拼裝或者已達到報廢標準的機動車之禁止使用的保護規定為前提，所以應論為一

種推定有過錯的賠償責任。 

。由於機動車之所有及

使用屬於合法之危險行為。所以機動車所有人及使用人皆只在機動車強制責任保

險之投保義務範圍內負無過錯之危險責任。歸納之，機動車使用人不論其使用之

權源為何，固皆由其承擔賠償責任，但其所承擔者超過強制保險範圍之損害的部

分，應以有過錯之侵權責任為限。機動車所有人所負之有過錯之侵權責任，亦同。

「當事人之間已經以買賣等方式轉讓並交付機動車但未辦理所有權轉移登記，發

生交通事故後屬於該機動車一方責任的，由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保險責任限額

範圍內予以賠償。不足部分，由受讓人承擔賠償責任」（第五十條）。如受讓人

非該交通事故發生時之機動車使用人，其所負之責任部分，應指機動車所有人對

損害的發生有過錯時，應承擔之相應的賠償責任，不含機動車使用人應承擔之賠

償責任。 

「盜竊、搶劫或者搶奪的機動車發生交通事故造成損害的，由盜竊人、搶劫

人或者搶奪人承擔賠償責任。保險公司在機動車強制保險責任限額範圍內墊付搶

救費用的，有權向交通事故責任人追償」（第五十二條）。本條規定之意義為：

機動車強制保險的效力不及於因盜竊、搶劫或者搶奪而佔有機動車並為使用，或

                                                
27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原則上以汽車所有人為投保義務人。但汽車牌照已繳還、繳銷或註銷，汽車所

有人不明，或因可歸責於汽車使用人或管理人之事由，致汽車所有人無法管理或使用汽車者，以

其使用人或管理人為投保義務人（台灣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六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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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交付使用的情形。盜竊、搶劫或者搶奪而佔有機動車自負投保義務。其使用

人與其他機動車使用人一樣，在強制責任保險投保義務的範圍內，負無過錯之危

險責任。是故，其保險人在理賠後，得向交通事故責任人追償。 

「機動車駕駛人發生交通事故後逃逸，該機動車參加強制保險的，由保險公

司在機動車強制保險責任限額範圍內予以賠償；機動車不明或者該機動車未參加

強制保險，需要支付被侵權人人身傷亡的搶救、喪葬等費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

社會救助基金墊付。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墊付後，其管理機構有權向交通

事故責任人追償」（第五十三條）28

 

。該條前段規定之意義為：肇事逃逸不影響機

動車強制保險人之理賠義務。後段規定之意義為：在未投保的情形，由道路交通

事故社會救助基金墊付。此為公法上之墊付義務。 

三 醫療損害責任 

 

醫療行為雖由醫務人員對於患者施治，但因醫療關係僅存在於醫療機構與患

者間，所以如有因債務不履行或積極侵害債權，而對患者引起損害的情形，僅醫

療機構對於患者，承擔債務不履行或積極侵害債權之賠償責任。關於醫療損害之

醫療損害責任，侵權責任法第五十四條規定：「患者在診療活動中受到損害，醫

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有過錯的，由醫療機構承擔賠償責任。」該條將之規定為過

錯責任，其性質屬於債務不履行的責任（積極侵害債權）。對於醫療機構而言，

其承擔者為為債務履行輔助人之過錯承擔之賠償責任。債務履行輔助人（醫務人

員）固可能依關於《侵權行為》的規定以行為人的地位負責，但不負債務不履行

                                                
28
 得追償者為保費或對受侵權人之保險給付？因事故汽車為未保險汽車，致請求權人未能依本法規

定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者，得於本法規定之保險金額範圍內，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償（強制

汽車責任保險法第四十條第一項第二款）。「特別補償基金依第四十條規定所為之補償，視為損

害賠償義務人損害賠償金額之一部分；損害賠償義務人受賠償請求時，得扣除之（第一項）。特

別補償基金於給付補償金額後，得代位行使請求權人對於損害賠償義務人之請求權。但其所得請

求之數額，以補償金額為限（第二項）」（同法第四十二條）。依同法第四十二條第二項，得追

償者為補償金額構成之保險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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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責任。 

醫療機構是否有過錯因無移轉舉證責任的規定，所以原則上應由受有損害之

患者負舉證責任。惟醫療機構如有下列情形，推定其有過錯：「（一）違反法律、

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範的規定；（二）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

有關的病歷資料；（三）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第五十八條）。配合

第五十八條第二項，第六十一條規定 29

「患者有損害，因下列情形之一的，醫療機構不承擔賠償責任：（一）患者

或者其近親屬不配合醫療機構進行符合診療規範的診療；（二）醫務人員在搶救

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下已經盡到合理診療義務；（三）限於當時的醫療水

準難以診療（第一款）。前款第一項情形中，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也有過錯的，

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第二款）」（第六十條）。第一款第一項規定者為患

者與有過失之免責的特別規定，因此，第二款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也有

過錯的，應當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第一款第二項及第三項所規定者為醫療機

構及其醫務人員無過錯之例示態樣。 

：「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按照規定填

寫並妥善保管住院志、醫囑單、檢驗報告、手術及麻醉記錄、病理資料、護理記

錄、醫療費用等病歷資料（第一款）。患者要求查閱、複製前款規定的病歷資料

的，醫療機構應當提供（第二款）。」 

在醫療關係，醫務人員應依當時的醫療水準，提供專業的醫療服務。「醫務

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未盡到與當時的醫療水準相應的診療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

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五十七條）。此外，在診療活動中並應當向患

者說明病情和醫療措施。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醫務人員應當

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況，並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

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說明，並取得其書面同意。醫務人員未盡到前款

                                                
29
 第六十一条之規定的機能猶如在稅法要求納稅義務人（企業或營業人）書立憑證及記帳，以協助

稅捐稽徵機關舉證。如企業或營業人違反憑證及記帳的義務，稅捐稽徵機關得根據間接證據推計

課稅。其推計中即含有法律事實之推定。此為補救負舉證責任者不管領證據方法，而又不適合因

此移轉舉證責任時的規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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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造成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第五十五條）。此為說明

義務之違反的責任。其必要性，主要在於醫療行為之副作用或風險。透過說明讓

患者有機會自己決定是否願意冒一定之風險，換取一個雖非完美但可能比較好的

生活品質。如果不是因說明即可避免之風險（例如藥物過敏之資訊、特別體質之

醫療禁忌），未盡說明義務而採取之醫療行為是否可認為對於患者帶來損害，還

是容易各說各話。例如腳指惡性感染時，應投以藥物或應以外科截肢治療，事後

難以論辯何者為當。投以藥物而來不及截肢以致死亡者，可能質疑當初為何不儘

早截肢；截肢而治癒者，可能一直惋惜沒有投藥一試，以求全身的機會。不過，

無論如何，在特別艱難的情況，應保留讓患者在專業的協助下，自己選擇的機會，

以期無怨無悔。如果「因搶救生命垂危的患者等緊急情況，不能取得患者或者其

近親屬意見的，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負責人批准，可以立即實施相應的

醫療措施」（第五十六條）。此為緊急避難或依法令之行為阻卻違法的結果。這

時只能寄望於專業知識與專業良心。 

醫療機構通常不自己製造醫療所需要之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亦不負

責捐血，而自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取得。這些物品之取得當其有償，其提供

者與一般危險商品之提供一樣，應負無過錯之危險責任。所以第五十九條規定：

「因藥品、消毒藥劑、醫療器械的缺陷，或者輸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損害的，

患者可以向生產者或者血液提供機構請求賠償，也可以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患

者向醫療機構請求賠償的，醫療機構賠償後，有權向負有責任的生產者或者血液

提供機構追償。」適用產品責任相同之法律原則或規定。 

身體及健康狀況為患者之重要隱私訊息。所以第六十二條規定：「醫療機構

及其醫務人員應當對患者的隱私保密。洩露患者隱私或者未經患者同意公開其病

歷資料，造成患者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此為醫療關係之附隨義務。 

「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不得違反診療規範實施不必要的檢查」（第六十三條）。

不必要之檢查可能增加不必要之醫療費用，及因檢查之侵入而造成非必要之傷害

或感染。該規定在私法上之意義為：不必要之醫療費用，醫療機構不得請求給付

或給付後得請求返還。在醫療法上之意義為：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之紀律的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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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及懲處的問題。惟檢查是否必要的認定，需要建立第三監理機構之合理監督。

其成效，仰賴于專門職業人員公會之自律。 

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之合法權益的保護：因為人生必有死，即使最熟悉的

感冒也不一定能夠痊癒。所以醫療行為之成果常常不一定能夠使患者或其家屬滿

意。而生死大事，又很難讓人釋懷。是故，患者事先有求于醫務人員，事後抱怨

于醫療人員，屢見不鮮。有時反應激烈小則干擾醫療秩序，妨害醫務人員工作或

生活；重則出言威脅，侵害醫務人員的身體健康。為防止醫療糾紛之惡性發展，

第六十四條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干擾醫療秩

序，妨害醫務人員工作、生活的，應當依法承擔法律責任。」這屬於保護醫療機

構及其醫務人員的規定。此種規定，需要在侵權行為法上有相當於德國民法§ 823 II

或臺灣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才能成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規範基

礎。否則，便只具有注意規定的意義。蓋必須其他法律另有完整的，含構成要件

及法律效力（賠償責任）的規定，醫療機構及其醫務人員始得因其受法律保護之

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為理由，請求賠償。在侵權行為法之基礎構成要件的規範規劃

上，德國民法§ 823 II 或臺灣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的意義在此：在侵

權行為法的發展上，該規定模式可以經濟有效、自然周圓的解決許多疑難的問題。 

要之，在侵權責任法的規範規劃上，就醫療責任采過錯責任原則，對於醫療

機構及醫務人員皆不課以無過錯之危險責任。另雖仍規定患者應就醫療機構或醫

務人員之過錯負舉證責任，但於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有下列情形時推定其有過

錯：「（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其他有關診療規範的規定；（二）

隱匿或者拒絕提供與糾紛有關的病歷資料；（三）偽造、篡改或者銷毀病歷資料」

（第五十八條），以緩和患者舉證之困難。 

 

四 環境污染責任 

 

關於環境污染責任，侵權責任法原則上課污染者就因污染環境造成的損害，

承擔無過錯之侵權責任（第六十五條）。亦即負危險責任。惟第六十六條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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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者依其他法律規定，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的可能性。至於該條末段規定

污染「行為與損害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為免責事由，乃損害賠償法之自明的道

理。然該條一併規定就因果關係，及不承擔責任或者減輕責任之其他法律的存在

皆由污染者負舉證責任。 

第六十七條規定：「兩個以上污染者污染環境，污染者承擔責任的大小，根

據污染物的種類、排放量等因素確定。」此固為無過錯之共同危險責任之標準分

擔方式的規定。但在具體案件，如果環境污染者有過錯，則依共同不法侵害責任

的標準分擔方式的規定，各污染者應連帶承擔全部之污染責任。 

第六十八條規定：「因第三人的過錯污染環境造成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向

污染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第三人請求賠償。污染者賠償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

本章所稱污染者，指因從事生產或製造活動而污染環境者。該條所定之第三人，

指非從事引起污染之生產或製造活動的人，而因其有過錯之行為，始使其生產或

製造活動，污染環境，造成損害。因從事生產或製造活動本來即應就其因污染環

境造成的損害，承擔無過錯之侵權責任，所以即使環境之污染系因第三人的過錯

所造成，被侵權人可以向污染者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第三人請求賠償。污染者賠

償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此為一種不真正的連帶債務。 

 

五 高度危險責任 

 

佔有高度危險物品、設施，公開從事高度危險作業或遺棄高度危險物品，皆

可能使一般人暴露於可能遭致損害的危險。因此，侵權責任法設專章課其佔有人、

所有人或經營者以危險責任。當其佔有、所有高度危險物品或從事該高度危險活

動屬於合法行為，配合該危險責任應有賠償限額的規定。惟關於高度危險責任，

侵權責任法並無強制責任保險之配套的規定。 

「從事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第六十九條）。

此為關於從事高度危險作業應承擔危險責任的一般規定。歸類到本章所定之高度

危險作業者有：（1）民用核設施之核事故：「民用核設施發生核事故造成他人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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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的，民用核設施的經營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能夠證明損害是因戰爭等情形

或者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責任」（第七十條）。（2）民用航空器造成損害：

「民用航空器造成他人損害的，民用航空器的經營者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能夠

證明損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責任」（第七十一條）。（3）易燃、易

爆、劇毒、放射性等高度危險物造成損害：「佔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劇毒、

放射性等高度危險物造成他人損害的，佔有人或者使用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

能夠證明損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擔責任。被侵權人對損

害的發生有重大過失的，可以減輕佔有人或者使用人的責任」（第七十二條）。

（4）高空、高壓、地下挖掘活動或者使用高速軌道運輸造成損害：「高空、高壓、

地下挖掘活動或者使用高速軌道運輸工具造成他人損害的，經營者應當承擔侵權

責任，但能夠證明損害是因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造成的，不承擔責任。被侵

權人對損害的發生有過失的，可以減輕經營者的責任」（第七十三條）。（5）遺

失、拋棄高度危險物造成損害：「遺失、拋棄高度危險物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所

有人承擔侵權責任。所有人將高度危險物交由他人管理的，由管理人承擔侵權責

任；所有人有過錯的，與管理人承擔連帶責任」（第七十四條）。在這一類型，

所有人與管理人皆有一定程度的過錯。否則，不致於發生遺失或拋棄。（6）非法

佔有高度危險物造成損害：「非法佔有高度危險物造成他人損害的，由非法佔有

人承擔侵權責任。所有人、管理人不能證明對防止他人非法佔有盡到高度注意義

務的，與非法佔有人承擔連帶責任」（第七十五條）。 

危險責任原則上應配合有賠償限額的規定。就此，第七十七條規定：「承擔

高度危險責任，法律規定賠償限額的，依照其規定。」賠償限額固為危險責任之

一般的規範需要。但因其限額隨不同之危險事由而異，所以，仍必須針對各種危

險給予特別規定。 

對於各種損害賠償之債皆應有與有過失及自陷於危險之責任減輕原則的適

用 30

                                                
30 關於自陷於危險之比較研究，詳請參考 Hans Stoll, Das Handeln auf eigene Gefahr, 1961 Tübin- gen. 

該書以共乘、參與危險活動及擅入他人土地為例，說明自陷於危險之損害賠償問題。 

。第七十六條規定：「未經許可進入高度危險活動區域或者高度危險物存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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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受到損害，管理人已經採取安全措施並盡到警示義務的，可以減輕或者不承擔

責任。」該條可謂是關於被害人之自陷於危險的責任減免規定。 

 

六 飼養動物損害責任 

 

屬於無過錯責任者，例如飼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第七十八條規定：「飼

養的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能夠證

明損害是因被侵權人故意或者重大過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擔或者減輕責任。」其

但書為被侵權人之與有過失。而非中間責任之移轉舉證責任的規定。是故，第八

十三條規定：「因第三人的過錯致使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被侵權人可以向動物

飼養人或者管理人請求賠償，也可以向第三人請求賠償。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

賠償後，有權向第三人追償。」重申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之無過錯責任。至第

三人所負者為過錯責任。第七十九條規定：「違反管理規定，未對動物採取安全

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在第七十八

條所定無過錯責任之背景下，為何還需要第七十九條之規定？如果動物飼養人或

者管理人有依管理規定對動物採取安全措施，而還是造成他人損害，依該條規定

是否不用負賠償責任？或是第七十九條之規定僅屬於關於飼養動物之行政管理的

規定。其違反僅與行政責任之課予有關。第八十條規定：「禁止飼養的烈性犬等

危險動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該條規

定之反面解釋，亦即飼養之動物如非禁止飼養的烈性犬等危險動物，還依第七十

八條承擔侵權責任嗎？第八十二條規定：「遺棄、逃逸的動物在遺棄、逃逸期間

造成他人損害的，由原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承擔侵權責任。」還延續動物飼養

人或者管理人應負無過錯責任的規範立場。至於第八十一條規定：「動物園的動

物造成他人損害的，動物園應當承擔侵權責任，但能夠證明盡到管理職責的，不

承擔責任。」則是因為動物園系為合法業務之目的而飼養，所以將其責任要件降

低至過錯責任，惟為保護被侵權人，仍規定移轉關於過錯有無之舉證責任，使成

為中間責任。以動物園系為合法業務之目的而飼養為理由，降低其責任要件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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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蓋動物園飼養的動物，由於供參觀，更可能接近大眾，造成損害。所以適

當的規範方式依然是課以無過錯之危險責任，而後配套以責任限額及強制責任保

險。因此增加之保險費用應透過遊園門票費用的提高彌補，以符受益者付費的原

則。若考慮動物園在教育上之正面外部性，應由國家編列預算補貼其營運費用。 

第八十四條規定：「飼養動物應當遵守法律，尊重社會公德，不得妨害他人

生活。」的性質屬於保護他人之法律。其違反之賠償責任尚須連結像德國民法§823 

II 前段的規定：「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者，負與第一項規定之相同義務。」亦即對

於該法律所保護之人就因此所生損害，負賠償義務。才能構成一個包含構成要件

及法律效力之相對完全的規定，得被引用為賠償請求權之規範基礎。 

 

七 物件損害責任 

 

以第十一章所定物件損害責任為例，當中夾有屬於過錯責任但移轉舉證責任

者（中間責任），例如（1）物墜落：第八十五條關於建築物、構築物或者其他設

施及其擱置物、懸掛物發生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其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2）拋擲物品：第八十七條規

定：「從建築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築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

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給

予補償。」（3）堆放物倒塌：第八十八條規定：「堆放物倒塌造成他人損害，堆

放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4）林木折斷：第九十條

規定：「因林木折斷造成他人損害，林木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證明自己沒有

過錯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5）第九十一條第二項規定：「窨井等地下設施

造成他人損害，管理人不能證明盡到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有屬於過錯或無過錯責任者，例如（1）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興建中

之「建築物、構築物或者其他設施倒塌造成他人損害的，由建設單位與施工單位

承擔連帶責任。」第八十六條第一項後段規定者為過錯責任：「建設單位、施工

單位賠償後，有其他責任人的，有權向其他責任人追償。」第八十六條第二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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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其他責任人的原因，建築物、構築物或者其他設施倒塌造成他人損害的，

由其他責任人承擔侵權責任。」此亦為過錯責任。（2）堆放妨礙通行的物品：第

八十九條規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傾倒、遺撒妨礙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

的，有關單位或者個人應當承擔侵權責任。」（3）挖坑、修繕安裝地下設施沒有

設置明顯標誌：第九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者道路上挖坑、修繕安

裝地下設施等，沒有設置明顯標誌和採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損害的，施工人應當

承擔侵權責任。」該項規定在構成要件上，雖具無過錯責任的外觀，但自其「沒

有設置明顯標誌和採取安全措施」的要件而論，事實上已有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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